2025年朝阳市未保中心

困境儿童关爱活动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相关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儿童工作的部署要求，更好地发挥市本级财政支持困境儿童全年关爱活动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为困境儿童营造一个健康、快乐、平等、和谐的成长环境，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金性质
项目资金以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为主。
项目范围和支持重点

（一）项目实施地域范围

在双塔区、龙城区开展。
服务对象

重点关注龙城区、双塔区范围内的困境儿童（含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病重残儿童、低保家庭儿童、低保边缘家庭儿童）、留守儿童、监护缺失儿童、监护不当儿童、流动儿童。
（三）支持重点 
本项目旨在通过系统性、专业化的关爱服务，不仅解决儿童的燃眉之急，更注重其心理韧性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构建一个集“物质支持、心理疏导、学业辅导、社会融入”于一体的综合性关爱服务体系，提升困境儿童的生活质量、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

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的社会组织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建立党组织，并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入社会组织章程；

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且上一年度检查合格（慈善组织未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活动异常名录，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具备执行项目的专业人员保障，至少2名工作人员专职负责项目执行；
（四）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独立的银行账号；
（五）有健全的工作队伍和较好的执行能力；
（六）有开展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条件，且具备实施相关社会服务项目的经验和良好信誉，鼓励但不限于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为3A及以上的社会组织申报。
四、项目实施程序
（一）发布公告。在市民政局官网向社会发布本项目实施方案。
（二）项目申报书填写及报送。申报单位登陆“朝阳市民政局官网—公示公告栏目”，下载并填写《2025年困境儿童关爱活动项目申报书》。按时间节点报送到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市救助管理站）。

（三）评审。市未保中心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评审主要包括申报项目的实施方案、进度安排、预算编制及项目可量化、可评估的实施效益和预期成果。项目评审中，优先考虑项目的示范作用发挥及实际可操作性。
（四）立项。市未保中心根据评审结论，审核立项建议名单，在市民政局官网对立项建议名单向社会公告后确定项目执行单位。
（五）预算编制审核。市未保中心对立项项目预算进行审核，予以认可或者提出调整意见。
（六）拨款。项目资金按活动次数拨付。
（七）项目执行。项目执行期间，项目执行单位需严格按照本实施方案开展项目。项目执行过程中因实际情况确需调整预算或内容的，需按要求提交申请，市未保中心对项目变更事项或预算进行审核，予以认可或者提出调整意见。

（八）项目跟踪管理。项目执行单位要贯彻落实《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工作的意见》，组织开展廉洁合规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完善内部治理，加强财务管理，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项目管理规定，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项目。项目一经立项，不得分包、转包，不得无故调整。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特殊原因需要终止、撤销、变更的，须按程序报批。项目终止、撤销后，市未保中心可视情按评审结果顺序递补其他项目单位。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所有项目均应于实施周期内完成。

（九）严格审计评估。市未保中心按照有关要求，严格实施绩效管理，加强对项目执行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管，负责组织项目的阶段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违反本方案相关规定的行为将视情况要求项目执行单位返还项目资金。
五、其他相关要求
（一）严格资金管理
项目执行单位应加强前期调研准备工作，根据本单位实际和服务对象情况，全面、科学、准确、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按照申报用途、规定范围和开支标准使用资金，不得无票据报销费用，不得使用大额现金支付，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截留、挪用项目资金，保证项目资金的安全和正确使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从项目资金中提取管理费。
（二）违规处理
项目执行单位提供虚假资料或采取不正当手段参与项目、违反资金使用规定等行为的，情节严重的收回项目资金，并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予以处理。项目实施期间，项目执行单位因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且影响到本项目实施的，应取消项目执行资格。
